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

度中簡字第1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87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

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3月17日凌晨4時47分許，騎乘機車至臺

中市南屯區惠文路與向學路口，因機車未開大燈且行駛於人

行道上，為執行守望勤務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

派出所警員甲○○發覺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乙○○明知

甲○○為執行盤查勤務之公務員，卻拒不出示身分證件或告

知身分證字號，甚至基於侮辱公務員犯意，以「我告訴你，

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經警員甲○○警告、制止

後，仍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辱罵甲○○，已

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尊嚴及影響警員執行盤查之職務。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上訴及二審審判範圍

　　按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

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

其書狀敘述其不服原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在未經

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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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下稱

被告)於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表示針對犯罪事

實、罪名及刑度全部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11-14、248、267

頁)，是本院審理範圍應及於原審判決之全部（含犯罪事

實、法條適用及量刑）。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簡上

卷第249-250頁），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

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簡上卷第267-284頁），本院復

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以，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

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自均得為證據。至於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

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

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員警即證人甲○○

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

「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

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

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我機車已經熄火滑行，並未在人行

道上騎車，而無交通違規之意圖及行為，且我不確定盤查我

的人即證人甲○○是不是警察，因為當時我看不出來證人甲

○○有無穿著警察制服，且他沒有出示警察的識別證，他騎

乘的機車也不像是警備車，一開始也沒有表明警察的身分，

再者，我對著證人甲○○說上開言詞，主觀上並無侮辱公務

員之犯意，也不會對於其執行公務造成妨害，員警一樣可以

執行公務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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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

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等語之情，已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48-249、281頁)，

核與證人甲○○於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2-2

78頁)，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58人勤務分判表、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員警出入及領用槍彈無線電裝備登記簿、

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47-51、53、

55頁、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

堪先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確實有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之行徑，且員

警即證人甲○○對其進行「盤查」，符合「盤查」之法定要

件，屬於依法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

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

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

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

明文規定，其中第2 、3 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

（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

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

務。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

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

務。」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二領域，

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

查。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

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

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

4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包括機車）駕駛人，爭

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元以上1800

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包括騎樓），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警察對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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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

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

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申言之，警察於巡邏過程中發現

有交通違規之情事，依客觀情況或其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

後認有易生危害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駕駛人或乘客之身

分。

(二)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平常都會開大燈，如果有拍到

我沒有開大燈，那是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停車，所以才會先關

掉大燈後熄火停車，案發當時，我準備要停車到空地前，有

一個斜坡，因為這個斜坡不易推上去，所以我才有轉油門上

去，因為停車處就在斜坡的旁邊而已，所以我就順勢滑過去

等語(見偵卷第36-37頁)，復於偵訊時陳稱：案發時我要去

停車，因為那個地方有斜坡不好推，所以我才坐在機車上轉

動油門等語(見偵卷第72頁)，則被告已然自陳其有於人行道

上騎車並轉動油門，當屬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上之行為。且經

本院勘驗案發時之員警密錄器畫面，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

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269-272、289-

295頁)，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見當員警即證人甲○○質問

「怎麼車子騎上來咧」、「騎在人行道上要」，被告回應

「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證人甲○○又問「就是要

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被告回應「沒有，

因為就是很近而已」，不僅未明確否認有將機車騎上人行道

之行為，反而表示「原本」可以用牽車的方式，但因為距離

「很近」，故未採用牽車之方式將機車推上人行道。且於密

錄器影片時間4時47分55秒至58秒處，亦可見被告騎乘機車

行駛於人行道等情。復經證人甲○○於審理時明確證稱：案

發當時，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還把大燈關起來，我無法

確認被告是因為發現我，所以想要隱蔽，還是什麼原因，但

無論如何，被告已經違規了，我才會上前盤查，盤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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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想了解被告的身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而

衡酌證人甲○○與被告素不相識，先前並無任何過節、仇

隙，應無甘冒證罪處罰之風險，刻意為虛偽之陳述以構陷被

告之必要，且其所述之證詞亦與上開密錄器畫面互核相符，

自可採信。從而，依據被告先前之供述、前揭密錄器之影

像、證人甲○○之前開證詞，應足認被告確實有於案發時、

地，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並隨即將大燈關閉無訛。

(三)由於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已違反交通規則，甚至將大燈

關閉，而有疑似隱蔽身分之情形，證人甲○○依據其執法經

驗及專業判斷，認定被告所為之駕駛行為及其車輛易生危

害，而將被告攔停，並要求其接受盤查，及出示身分證件，

自屬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符合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

第1項之警察職權發動要件，而屬合法執行公務之行為，至

為明確。

三、被告主觀上應當知悉證人甲○○為員警，且係合法執行職

務，茲分述如下：

　　查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時對於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並

不知情云云。惟查，證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

正在執行守望勤務，就是在夜店周邊做巡邏，我有穿著警察

制服及防彈衣，上面還有寫「警察」的字樣，且我當時是騎

乘警備用車，於上前盤查時，並有向被告表明盤查的理由是

因為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277

頁)，從而，被告依據證人甲○○之穿著外觀及其所騎乘之

警備車，即可輕易辨明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又證人甲

○○亦有向被告表明係因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始欲向其

查驗身分，則被告理當知悉證人甲○○當時是在執行盤查之

勤務。再者，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亦未見被告有對

證人甲○○之員警身分作出任何質疑，而倘若證人甲○○於

案發時並未穿著警察制服，亦未騎乘警用車，於外觀上看不

出其警察之身分，卻仍欲對被告進行盤查，依照一般社會常

情，被告理應會於第一時間當場提出質疑，然而，於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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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告卻並未為之，益徵證人甲○○當時確有穿著警察制

服及騎乘警備車甚明，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四、被告所辱罵之上開言詞，屬於侮辱公務員之言論，且具有妨

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證人甲○○順利執行公

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即現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應

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

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

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又所謂「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

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

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

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

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

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

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

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

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

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

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

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

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於證人甲○○執行盤查之勤務時，當場對其辱罵「我

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

菲律賓雜種」等語，衡酌前揭言語有指責、嘲諷、輕視之意

思，聽聞者可感受被告對所指之人之不屑、鄙夷及敵意，而

證人甲○○於案發時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被告所為客觀

上自足以貶抑他人對於公務員即證人甲○○依法執行職務之

社會評價，並使證人甲○○感到難堪，當屬侮辱公務員之行

為無疑。又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第一次對

證人甲○○辱罵「你就是菲律賓雜種」後，證人甲○○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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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來，你在講什麼？｣、「你再講？」、「你剛說誰是

菲律賓雜種？」等語，以警告被告，惟被告依然故我，不僅

仍未配合盤查，甚至繼續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你」、「我說你」等語，顯見被告經員警提醒、制止後，

仍當場繼續辱罵執行公務之證人甲○○，揆諸前揭憲法法庭

判決意旨，應足認其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無疑。

又被告經證人甲○○制止其辱罵之行徑後，仍置之不理，持

續為辱罵之行為，並拒絕接受盤查，使得證人甲○○須先對

其為現行犯之逮捕後，再移送法辦，客觀上已造成證人甲○

○無法順利、迅速地執行查驗被告身分之勤務，明顯延宕、

干擾警方執行公務之效率。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

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多次對證人甲○○出言辱罵「菲律賓雜種」，係於同一

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應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構成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

辱公務員罪，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

酌被告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以言語辱罵依法執行職務之

公務員，影響社會公共秩序及公務員職務之執行，所為非

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前科素行；暨

其自陳為碩士在學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被

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

役30日，及諭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

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原審於法定刑內量處前開刑度，

與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顯不相當，亦無逾越客觀上之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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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比例原則，而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核

屬妥適，應予維持。至於被告執前揭情詞否認犯行，指摘原

判決之認事用法違誤而提起上訴，惟其所辯均不足採，業經

本院說理認定如前，是其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丙○○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曹宜琳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勘驗筆錄)：

【勘驗】

審判長諭知本件就113偵18792卷宗證物袋內光碟內檔名為【妨

害公務00000000_054742】之檔案進行勘驗。

一、勘驗經過：當庭播放檔名為4.【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

2】影片全長2分46秒。

二、勘驗目的：本案犯罪事實。

三、勘驗結果如下：

一、密錄器錄影畫面（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1.（04:47:55-04:47:58）擷取照片編號1

　一員警騎乘機車發現對向機車（下稱乙○○機車）騎上人行

道

2.（04:47:58）擷取照片編號2

　乙○○機車關上大燈

3.（04:47:59-04:48:20）擷取照片編號3

　該員警迴轉將機車停在人行道邊

4.（04:48:20-04:48:27）

　員警：Hello，你是要來載人唷

5.（04:48:28-04:48:48）擷取照片編號4

　乙○○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員警下車走向乙○○

6.（04:48:29-04:48:48）

　員警：是要來載人唷，怎麼車子騎上來咧

　乙○○：沒有，我在找位置停而已

　員警：找位置停

　乙○○：對阿

　員警：盡量不要這樣子上來（拿出手機）

　乙○○：我沒有啦

　員警：騎在人行道上要

　乙○○：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

　員警：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

　乙○○：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

7.（04:48:49-04:48:52）擷取照片編號5

　員警欲查驗證件，乙○○逕行轉身離開

8.（04:48:49-04:48:52）

　員警：沒有關係，我查個證件就好（乙○○轉身離開）

　員警：Hello，Hello，Hello（乙○○置之不理，繼續往前

走）

9.（04:48:53-04:49:31）擷取照片編號6

　員警將乙○○攔住表示要盤查，乙○○拒不配合

01

(續上頁)

第九頁



10.（04:48:53-04:49:31）

　 員警：我現在在盤查你耶，你現在違規，我要盤查你

　 乙○○：我沒有違規好不好

　 員警：你騎上來是不是，你騎上來就違規了啊

　 乙○○：因為你要找這種藉口盤查我

　 員警：這不是藉口

　 乙○○：我告訴你我不是通緝犯

　 員警：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我查個證件而已，你幹麼那麼

　　　　 緊張

　 乙○○：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

　 員警：（拿出手機）你是不是違規，違規我就可以依法來盤

查你，我在盤查過程中，你不配合，我可以做處理

　 乙○○：請問現在幾點

　 員警：車子是誰的？

　 乙○○：你跟我說現在幾點

　 員警：你跟我說現在幾點，你不會自己回答喔

　 乙○○：現在幾點鐘，你跟我說這樣子叫違規

　 員警：嘿，24小時都一樣，都違規

11.（04:49:31）擷取照片編號7

　 乙○○辱罵員警「菲律賓雜種」

12.（04:49:31-04:49:34）

　 乙○○：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

　 員警：來，你在講什麼？

　 乙○○：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員警：你再講

13.（04:49:35-04:49:49）擷取照片編號8

　 員警壓制乙○○後，呼叫支援

14.（04:50:02-04:50:31）

　 員警：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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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蛤？

　 乙○○：我說你

　 員警：你現在是現行犯（拿出手銬），妨害公務現行犯

　 乙○○：沒關係員警：不要動齁（將乙○○上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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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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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1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87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3月17日凌晨4時47分許，騎乘機車至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與向學路口，因機車未開大燈且行駛於人行道上，為執行守望勤務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警員甲○○發覺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乙○○明知甲○○為執行盤查勤務之公務員，卻拒不出示身分證件或告知身分證字號，甚至基於侮辱公務員犯意，以「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經警員甲○○警告、制止後，仍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辱罵甲○○，已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尊嚴及影響警員執行盤查之職務。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上訴及二審審判範圍
　　按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其書狀敘述其不服原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在未經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下稱被告)於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表示針對犯罪事實、罪名及刑度全部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11-14、248、26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應及於原審判決之全部（含犯罪事實、法條適用及量刑）。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簡上卷第249-250頁），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簡上卷第267-284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以，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於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員警即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我機車已經熄火滑行，並未在人行道上騎車，而無交通違規之意圖及行為，且我不確定盤查我的人即證人甲○○是不是警察，因為當時我看不出來證人甲○○有無穿著警察制服，且他沒有出示警察的識別證，他騎乘的機車也不像是警備車，一開始也沒有表明警察的身分，再者，我對著證人甲○○說上開言詞，主觀上並無侮辱公務員之犯意，也不會對於其執行公務造成妨害，員警一樣可以執行公務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情，已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48-249、281頁)，核與證人甲○○於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2-278頁)，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58人勤務分判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員警出入及領用槍彈無線電裝備登記簿、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47-51、53、55頁、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先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確實有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之行徑，且員警即證人甲○○對其進行「盤查」，符合「盤查」之法定要件，屬於依法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規定，其中第2 、3 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二領域，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包括機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包括騎樓），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申言之，警察於巡邏過程中發現有交通違規之情事，依客觀情況或其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易生危害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駕駛人或乘客之身分。
(二)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平常都會開大燈，如果有拍到我沒有開大燈，那是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停車，所以才會先關掉大燈後熄火停車，案發當時，我準備要停車到空地前，有一個斜坡，因為這個斜坡不易推上去，所以我才有轉油門上去，因為停車處就在斜坡的旁邊而已，所以我就順勢滑過去等語(見偵卷第36-37頁)，復於偵訊時陳稱：案發時我要去停車，因為那個地方有斜坡不好推，所以我才坐在機車上轉動油門等語(見偵卷第72頁)，則被告已然自陳其有於人行道上騎車並轉動油門，當屬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上之行為。且經本院勘驗案發時之員警密錄器畫面，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見當員警即證人甲○○質問「怎麼車子騎上來咧」、「騎在人行道上要」，被告回應「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證人甲○○又問「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被告回應「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不僅未明確否認有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之行為，反而表示「原本」可以用牽車的方式，但因為距離「很近」，故未採用牽車之方式將機車推上人行道。且於密錄器影片時間4時47分55秒至58秒處，亦可見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人行道等情。復經證人甲○○於審理時明確證稱：案發當時，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還把大燈關起來，我無法確認被告是因為發現我，所以想要隱蔽，還是什麼原因，但無論如何，被告已經違規了，我才會上前盤查，盤查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被告的身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而衡酌證人甲○○與被告素不相識，先前並無任何過節、仇隙，應無甘冒證罪處罰之風險，刻意為虛偽之陳述以構陷被告之必要，且其所述之證詞亦與上開密錄器畫面互核相符，自可採信。從而，依據被告先前之供述、前揭密錄器之影像、證人甲○○之前開證詞，應足認被告確實有於案發時、地，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並隨即將大燈關閉無訛。
(三)由於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已違反交通規則，甚至將大燈關閉，而有疑似隱蔽身分之情形，證人甲○○依據其執法經驗及專業判斷，認定被告所為之駕駛行為及其車輛易生危害，而將被告攔停，並要求其接受盤查，及出示身分證件，自屬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符合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之警察職權發動要件，而屬合法執行公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三、被告主觀上應當知悉證人甲○○為員警，且係合法執行職務，茲分述如下：
　　查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時對於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證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正在執行守望勤務，就是在夜店周邊做巡邏，我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防彈衣，上面還有寫「警察」的字樣，且我當時是騎乘警備用車，於上前盤查時，並有向被告表明盤查的理由是因為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277頁)，從而，被告依據證人甲○○之穿著外觀及其所騎乘之警備車，即可輕易辨明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又證人甲○○亦有向被告表明係因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始欲向其查驗身分，則被告理當知悉證人甲○○當時是在執行盤查之勤務。再者，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亦未見被告有對證人甲○○之員警身分作出任何質疑，而倘若證人甲○○於案發時並未穿著警察制服，亦未騎乘警用車，於外觀上看不出其警察之身分，卻仍欲對被告進行盤查，依照一般社會常情，被告理應會於第一時間當場提出質疑，然而，於影片中，被告卻並未為之，益徵證人甲○○當時確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騎乘警備車甚明，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四、被告所辱罵之上開言詞，屬於侮辱公務員之言論，且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證人甲○○順利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即現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又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於證人甲○○執行盤查之勤務時，當場對其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衡酌前揭言語有指責、嘲諷、輕視之意思，聽聞者可感受被告對所指之人之不屑、鄙夷及敵意，而證人甲○○於案發時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足以貶抑他人對於公務員即證人甲○○依法執行職務之社會評價，並使證人甲○○感到難堪，當屬侮辱公務員之行為無疑。又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第一次對證人甲○○辱罵「你就是菲律賓雜種」後，證人甲○○立即質問「來，你在講什麼？｣、「你再講？」、「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以警告被告，惟被告依然故我，不僅仍未配合盤查，甚至繼續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你」、「我說你」等語，顯見被告經員警提醒、制止後，仍當場繼續辱罵執行公務之證人甲○○，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足認其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無疑。又被告經證人甲○○制止其辱罵之行徑後，仍置之不理，持續為辱罵之行為，並拒絕接受盤查，使得證人甲○○須先對其為現行犯之逮捕後，再移送法辦，客觀上已造成證人甲○○無法順利、迅速地執行查驗被告身分之勤務，明顯延宕、干擾警方執行公務之效率。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多次對證人甲○○出言辱罵「菲律賓雜種」，係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構成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以言語辱罵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影響社會公共秩序及公務員職務之執行，所為非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前科素行；暨其自陳為碩士在學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役30日，及諭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原審於法定刑內量處前開刑度，與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顯不相當，亦無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比例原則，而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核屬妥適，應予維持。至於被告執前揭情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之認事用法違誤而提起上訴，惟其所辯均不足採，業經本院說理認定如前，是其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曹宜琳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勘驗筆錄)：
		【勘驗】
審判長諭知本件就113偵18792卷宗證物袋內光碟內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之檔案進行勘驗。
一、勘驗經過：當庭播放檔名為4.【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影片全長2分46秒。
二、勘驗目的：本案犯罪事實。
三、勘驗結果如下：
一、密錄器錄影畫面（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
1.（04:47:55-04:47:58）擷取照片編號1
　一員警騎乘機車發現對向機車（下稱乙○○機車）騎上人行道
2.（04:47:58）擷取照片編號2
　乙○○機車關上大燈
3.（04:47:59-04:48:20）擷取照片編號3
　該員警迴轉將機車停在人行道邊
4.（04:48:20-04:48:27）
　員警：Hello，你是要來載人唷
5.（04:48:28-04:48:48）擷取照片編號4
　乙○○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員警下車走向乙○○
6.（04:48:29-04:48:48）
　員警：是要來載人唷，怎麼車子騎上來咧
　乙○○：沒有，我在找位置停而已
　員警：找位置停
　乙○○：對阿
　員警：盡量不要這樣子上來（拿出手機）
　乙○○：我沒有啦
　員警：騎在人行道上要
　乙○○：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
　員警：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
　乙○○：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
7.（04:48:49-04:48:52）擷取照片編號5
　員警欲查驗證件，乙○○逕行轉身離開
8.（04:48:49-04:48:52）
　員警：沒有關係，我查個證件就好（乙○○轉身離開）
　員警：Hello，Hello，Hello（乙○○置之不理，繼續往前走）
9.（04:48:53-04:49:31）擷取照片編號6
　員警將乙○○攔住表示要盤查，乙○○拒不配合
10.（04:48:53-04:49:31）
　 員警：我現在在盤查你耶，你現在違規，我要盤查你
　 乙○○：我沒有違規好不好
　 員警：你騎上來是不是，你騎上來就違規了啊
　 乙○○：因為你要找這種藉口盤查我
　 員警：這不是藉口
　 乙○○：我告訴你我不是通緝犯
　 員警：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我查個證件而已，你幹麼那麼
　　　　 緊張
　 乙○○：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
　 員警：（拿出手機）你是不是違規，違規我就可以依法來盤查你，我在盤查過程中，你不配合，我可以做處理
　 乙○○：請問現在幾點
　 員警：車子是誰的？
　 乙○○：你跟我說現在幾點
　 員警：你跟我說現在幾點，你不會自己回答喔
　 乙○○：現在幾點鐘，你跟我說這樣子叫違規
　 員警：嘿，24小時都一樣，都違規
11.（04:49:31）擷取照片編號7
　 乙○○辱罵員警「菲律賓雜種」
12.（04:49:31-04:49:34）
　 乙○○：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
　 員警：來，你在講什麼？
　 乙○○：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員警：你再講
13.（04:49:35-04:49:49）擷取照片編號8
　 員警壓制乙○○後，呼叫支援
14.（04:50:02-04:50:31）
　 員警：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乙○○：你
　 員警：蛤？
　 乙○○：我說你
　 員警：你現在是現行犯（拿出手銬），妨害公務現行犯
　 乙○○：沒關係員警：不要動齁（將乙○○上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辰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
度中簡字第1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87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
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3月17日凌晨4時47分許，騎乘機車至臺中
    市南屯區惠文路與向學路口，因機車未開大燈且行駛於人行
    道上，為執行守望勤務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
    出所警員甲○○發覺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乙○○明知甲○○為
    執行盤查勤務之公務員，卻拒不出示身分證件或告知身分證
    字號，甚至基於侮辱公務員犯意，以「我告訴你，你就是菲
    律賓雜種，我告訴你」，經警員甲○○警告、制止後，仍稱「
    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辱罵甲○○，已足以貶損甲○○
    之人格尊嚴及影響警員執行盤查之職務。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上訴及二審審判範圍
　　按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
    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
    其書狀敘述其不服原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在未經
    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
    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下稱被
    告)於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表示針對犯罪事實、
    罪名及刑度全部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11-14、248、267頁)
    ，是本院審理範圍應及於原審判決之全部（含犯罪事實、法
    條適用及量刑）。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簡上
    卷第249-250頁），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
    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簡上卷第267-284頁），本院復
    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以，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
    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自均得為證據。至於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
    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
    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員警即證人甲○○上
    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
    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
    菲律賓雜種」等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之犯
    行，辯稱：案發當時我機車已經熄火滑行，並未在人行道上
    騎車，而無交通違規之意圖及行為，且我不確定盤查我的人
    即證人甲○○是不是警察，因為當時我看不出來證人甲○○有無
    穿著警察制服，且他沒有出示警察的識別證，他騎乘的機車
    也不像是警備車，一開始也沒有表明警察的身分，再者，我
    對著證人甲○○說上開言詞，主觀上並無侮辱公務員之犯意，
    也不會對於其執行公務造成妨害，員警一樣可以執行公務云
    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
    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
    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
    之情，已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48-249、281頁)，核與
    證人甲○○於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2-278頁)
    ，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58人勤務分判表、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四分局員警出入及領用槍彈無線電裝備登記簿、本院勘
    驗筆錄及其附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47-51、53、55頁、
    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先認
    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確實有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之行徑，且員
    警即證人甲○○對其進行「盤查」，符合「盤查」之法定要件
    ，屬於依法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
    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
    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
    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
    明文規定，其中第2 、3 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
    （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
    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
    。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
    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
    」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二領域，其一
    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
    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
    ，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
    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包括機車）駕駛人，爭道行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
    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包括騎樓），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警察對於已發生危
    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
    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
    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條第1項亦有明文。申言之，警察於巡邏過程中發現有交通
    違規之情事，依客觀情況或其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
    易生危害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駕駛人或乘客之身分。
(二)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平常都會開大燈，如果有拍到
    我沒有開大燈，那是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停車，所以才會先關
    掉大燈後熄火停車，案發當時，我準備要停車到空地前，有
    一個斜坡，因為這個斜坡不易推上去，所以我才有轉油門上
    去，因為停車處就在斜坡的旁邊而已，所以我就順勢滑過去
    等語(見偵卷第36-37頁)，復於偵訊時陳稱：案發時我要去
    停車，因為那個地方有斜坡不好推，所以我才坐在機車上轉
    動油門等語(見偵卷第72頁)，則被告已然自陳其有於人行道
    上騎車並轉動油門，當屬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上之行為。且經
    本院勘驗案發時之員警密錄器畫面，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
    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269-272、289-
    295頁)，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見當員警即證人甲○○質問「
    怎麼車子騎上來咧」、「騎在人行道上要」，被告回應「沒
    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證人甲○○又問「就是要牽的啊，
    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被告回應「沒有，因為就是
    很近而已」，不僅未明確否認有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之行為，
    反而表示「原本」可以用牽車的方式，但因為距離「很近」
    ，故未採用牽車之方式將機車推上人行道。且於密錄器影片
    時間4時47分55秒至58秒處，亦可見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人
    行道等情。復經證人甲○○於審理時明確證稱：案發當時，被
    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還把大燈關起來，我無法確認被告是
    因為發現我，所以想要隱蔽，還是什麼原因，但無論如何，
    被告已經違規了，我才會上前盤查，盤查的目的主要是想了
    解被告的身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而衡酌證人甲○
    ○與被告素不相識，先前並無任何過節、仇隙，應無甘冒證
    罪處罰之風險，刻意為虛偽之陳述以構陷被告之必要，且其
    所述之證詞亦與上開密錄器畫面互核相符，自可採信。從而
    ，依據被告先前之供述、前揭密錄器之影像、證人甲○○之前
    開證詞，應足認被告確實有於案發時、地，將機車騎上人行
    道，並隨即將大燈關閉無訛。
(三)由於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已違反交通規則，甚至將大燈
    關閉，而有疑似隱蔽身分之情形，證人甲○○依據其執法經驗
    及專業判斷，認定被告所為之駕駛行為及其車輛易生危害，
    而將被告攔停，並要求其接受盤查，及出示身分證件，自屬
    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符合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之警察職權發動要件，而屬合法執行公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
三、被告主觀上應當知悉證人甲○○為員警，且係合法執行職務，
    茲分述如下：
　　查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時對於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並不
    知情云云。惟查，證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正在
    執行守望勤務，就是在夜店周邊做巡邏，我有穿著警察制服
    及防彈衣，上面還有寫「警察」的字樣，且我當時是騎乘警
    備用車，於上前盤查時，並有向被告表明盤查的理由是因為
    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277頁)，從
    而，被告依據證人甲○○之穿著外觀及其所騎乘之警備車，即
    可輕易辨明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又證人甲○○亦有向被告
    表明係因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始欲向其查驗身分，則被
    告理當知悉證人甲○○當時是在執行盤查之勤務。再者，依據
    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亦未見被告有對證人甲○○之員警身
    分作出任何質疑，而倘若證人甲○○於案發時並未穿著警察制
    服，亦未騎乘警用車，於外觀上看不出其警察之身分，卻仍
    欲對被告進行盤查，依照一般社會常情，被告理應會於第一
    時間當場提出質疑，然而，於影片中，被告卻並未為之，益
    徵證人甲○○當時確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騎乘警備車甚明，故被
    告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四、被告所辱罵之上開言詞，屬於侮辱公務員之言論，且具有妨
    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證人甲○○順利執行公務
    ，茲分述如下：
(一)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即現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應
    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
    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
    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又所謂「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
    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
    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
    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
    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
    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
    。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
    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
    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
    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
    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
    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
    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於證人甲○○執行盤查之勤務時，當場對其辱罵「我告
    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
    律賓雜種」等語，衡酌前揭言語有指責、嘲諷、輕視之意思
    ，聽聞者可感受被告對所指之人之不屑、鄙夷及敵意，而證
    人甲○○於案發時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被告所為客觀上自
    足以貶抑他人對於公務員即證人甲○○依法執行職務之社會評
    價，並使證人甲○○感到難堪，當屬侮辱公務員之行為無疑。
    又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第一次對證人甲○○
    辱罵「你就是菲律賓雜種」後，證人甲○○立即質問「來，你
    在講什麼？｣、「你再講？」、「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等語，以警告被告，惟被告依然故我，不僅仍未配合盤查
    ，甚至繼續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你」、「我
    說你」等語，顯見被告經員警提醒、制止後，仍當場繼續辱
    罵執行公務之證人甲○○，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足
    認其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無疑。又被告經證人甲
    ○○制止其辱罵之行徑後，仍置之不理，持續為辱罵之行為，
    並拒絕接受盤查，使得證人甲○○須先對其為現行犯之逮捕後
    ，再移送法辦，客觀上已造成證人甲○○無法順利、迅速地執
    行查驗被告身分之勤務，明顯延宕、干擾警方執行公務之效
    率。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
    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多次對證人甲○○出言辱罵「菲律賓雜種」，係於同一地
    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
    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應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構成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
    辱公務員罪，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
    酌被告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以言語辱罵依法執行職務之
    公務員，影響社會公共秩序及公務員職務之執行，所為非是
    ；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前科素行；暨其
    自陳為碩士在學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
    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役
    30日，及諭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
    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原審於法定刑內量處前開刑度，與
    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顯不相當，亦無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
    相當性及必要性之比例原則，而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核屬妥
    適，應予維持。至於被告執前揭情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
    之認事用法違誤而提起上訴，惟其所辯均不足採，業經本院
    說理認定如前，是其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曹宜琳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勘驗筆錄)：
【勘驗】 審判長諭知本件就113偵18792卷宗證物袋內光碟內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之檔案進行勘驗。 一、勘驗經過：當庭播放檔名為4.【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影片全長2分46秒。 二、勘驗目的：本案犯罪事實。 三、勘驗結果如下： 一、密錄器錄影畫面（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 1.（04:47:55-04:47:58）擷取照片編號1 　一員警騎乘機車發現對向機車（下稱乙○○機車）騎上人行道 2.（04:47:58）擷取照片編號2 　乙○○機車關上大燈 3.（04:47:59-04:48:20）擷取照片編號3 　該員警迴轉將機車停在人行道邊 4.（04:48:20-04:48:27） 　員警：Hello，你是要來載人唷 5.（04:48:28-04:48:48）擷取照片編號4 　乙○○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員警下車走向乙○○ 6.（04:48:29-04:48:48） 　員警：是要來載人唷，怎麼車子騎上來咧 　乙○○：沒有，我在找位置停而已 　員警：找位置停 　乙○○：對阿 　員警：盡量不要這樣子上來（拿出手機） 　乙○○：我沒有啦 　員警：騎在人行道上要 　乙○○：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 　員警：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 　乙○○：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 7.（04:48:49-04:48:52）擷取照片編號5 　員警欲查驗證件，乙○○逕行轉身離開 8.（04:48:49-04:48:52） 　員警：沒有關係，我查個證件就好（乙○○轉身離開） 　員警：Hello，Hello，Hello（乙○○置之不理，繼續往前走） 9.（04:48:53-04:49:31）擷取照片編號6 　員警將乙○○攔住表示要盤查，乙○○拒不配合 10.（04:48:53-04:49:31） 　 員警：我現在在盤查你耶，你現在違規，我要盤查你 　 乙○○：我沒有違規好不好 　 員警：你騎上來是不是，你騎上來就違規了啊 　 乙○○：因為你要找這種藉口盤查我 　 員警：這不是藉口 　 乙○○：我告訴你我不是通緝犯 　 員警：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我查個證件而已，你幹麼那麼 　　　　 緊張 　 乙○○：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 　 員警：（拿出手機）你是不是違規，違規我就可以依法來盤查你，我在盤查過程中，你不配合，我可以做處理 　 乙○○：請問現在幾點 　 員警：車子是誰的？ 　 乙○○：你跟我說現在幾點 　 員警：你跟我說現在幾點，你不會自己回答喔 　 乙○○：現在幾點鐘，你跟我說這樣子叫違規 　 員警：嘿，24小時都一樣，都違規 11.（04:49:31）擷取照片編號7 　 乙○○辱罵員警「菲律賓雜種」 12.（04:49:31-04:49:34） 　 乙○○：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 　 員警：來，你在講什麼？ 　 乙○○：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員警：你再講 13.（04:49:35-04:49:49）擷取照片編號8 　 員警壓制乙○○後，呼叫支援 14.（04:50:02-04:50:31） 　 員警：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乙○○：你 　 員警：蛤？ 　 乙○○：我說你 　 員警：你現在是現行犯（拿出手銬），妨害公務現行犯 　 乙○○：沒關係員警：不要動齁（將乙○○上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辰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1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87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3月17日凌晨4時47分許，騎乘機車至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與向學路口，因機車未開大燈且行駛於人行道上，為執行守望勤務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警員甲○○發覺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乙○○明知甲○○為執行盤查勤務之公務員，卻拒不出示身分證件或告知身分證字號，甚至基於侮辱公務員犯意，以「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經警員甲○○警告、制止後，仍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辱罵甲○○，已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尊嚴及影響警員執行盤查之職務。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上訴及二審審判範圍
　　按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其書狀敘述其不服原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在未經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下稱被告)於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表示針對犯罪事實、罪名及刑度全部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11-14、248、26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應及於原審判決之全部（含犯罪事實、法條適用及量刑）。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簡上卷第249-250頁），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簡上卷第267-284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以，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於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員警即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我機車已經熄火滑行，並未在人行道上騎車，而無交通違規之意圖及行為，且我不確定盤查我的人即證人甲○○是不是警察，因為當時我看不出來證人甲○○有無穿著警察制服，且他沒有出示警察的識別證，他騎乘的機車也不像是警備車，一開始也沒有表明警察的身分，再者，我對著證人甲○○說上開言詞，主觀上並無侮辱公務員之犯意，也不會對於其執行公務造成妨害，員警一樣可以執行公務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情，已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48-249、281頁)，核與證人甲○○於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2-278頁)，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58人勤務分判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員警出入及領用槍彈無線電裝備登記簿、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47-51、53、55頁、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先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確實有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之行徑，且員警即證人甲○○對其進行「盤查」，符合「盤查」之法定要件，屬於依法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規定，其中第2 、3 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二領域，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包括機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包括騎樓），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申言之，警察於巡邏過程中發現有交通違規之情事，依客觀情況或其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易生危害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駕駛人或乘客之身分。
(二)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平常都會開大燈，如果有拍到我沒有開大燈，那是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停車，所以才會先關掉大燈後熄火停車，案發當時，我準備要停車到空地前，有一個斜坡，因為這個斜坡不易推上去，所以我才有轉油門上去，因為停車處就在斜坡的旁邊而已，所以我就順勢滑過去等語(見偵卷第36-37頁)，復於偵訊時陳稱：案發時我要去停車，因為那個地方有斜坡不好推，所以我才坐在機車上轉動油門等語(見偵卷第72頁)，則被告已然自陳其有於人行道上騎車並轉動油門，當屬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上之行為。且經本院勘驗案發時之員警密錄器畫面，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見當員警即證人甲○○質問「怎麼車子騎上來咧」、「騎在人行道上要」，被告回應「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證人甲○○又問「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被告回應「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不僅未明確否認有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之行為，反而表示「原本」可以用牽車的方式，但因為距離「很近」，故未採用牽車之方式將機車推上人行道。且於密錄器影片時間4時47分55秒至58秒處，亦可見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人行道等情。復經證人甲○○於審理時明確證稱：案發當時，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還把大燈關起來，我無法確認被告是因為發現我，所以想要隱蔽，還是什麼原因，但無論如何，被告已經違規了，我才會上前盤查，盤查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被告的身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而衡酌證人甲○○與被告素不相識，先前並無任何過節、仇隙，應無甘冒證罪處罰之風險，刻意為虛偽之陳述以構陷被告之必要，且其所述之證詞亦與上開密錄器畫面互核相符，自可採信。從而，依據被告先前之供述、前揭密錄器之影像、證人甲○○之前開證詞，應足認被告確實有於案發時、地，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並隨即將大燈關閉無訛。
(三)由於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已違反交通規則，甚至將大燈關閉，而有疑似隱蔽身分之情形，證人甲○○依據其執法經驗及專業判斷，認定被告所為之駕駛行為及其車輛易生危害，而將被告攔停，並要求其接受盤查，及出示身分證件，自屬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符合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之警察職權發動要件，而屬合法執行公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三、被告主觀上應當知悉證人甲○○為員警，且係合法執行職務，茲分述如下：
　　查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時對於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證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正在執行守望勤務，就是在夜店周邊做巡邏，我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防彈衣，上面還有寫「警察」的字樣，且我當時是騎乘警備用車，於上前盤查時，並有向被告表明盤查的理由是因為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277頁)，從而，被告依據證人甲○○之穿著外觀及其所騎乘之警備車，即可輕易辨明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又證人甲○○亦有向被告表明係因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始欲向其查驗身分，則被告理當知悉證人甲○○當時是在執行盤查之勤務。再者，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亦未見被告有對證人甲○○之員警身分作出任何質疑，而倘若證人甲○○於案發時並未穿著警察制服，亦未騎乘警用車，於外觀上看不出其警察之身分，卻仍欲對被告進行盤查，依照一般社會常情，被告理應會於第一時間當場提出質疑，然而，於影片中，被告卻並未為之，益徵證人甲○○當時確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騎乘警備車甚明，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四、被告所辱罵之上開言詞，屬於侮辱公務員之言論，且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證人甲○○順利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即現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又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於證人甲○○執行盤查之勤務時，當場對其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衡酌前揭言語有指責、嘲諷、輕視之意思，聽聞者可感受被告對所指之人之不屑、鄙夷及敵意，而證人甲○○於案發時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足以貶抑他人對於公務員即證人甲○○依法執行職務之社會評價，並使證人甲○○感到難堪，當屬侮辱公務員之行為無疑。又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第一次對證人甲○○辱罵「你就是菲律賓雜種」後，證人甲○○立即質問「來，你在講什麼？｣、「你再講？」、「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以警告被告，惟被告依然故我，不僅仍未配合盤查，甚至繼續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你」、「我說你」等語，顯見被告經員警提醒、制止後，仍當場繼續辱罵執行公務之證人甲○○，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足認其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無疑。又被告經證人甲○○制止其辱罵之行徑後，仍置之不理，持續為辱罵之行為，並拒絕接受盤查，使得證人甲○○須先對其為現行犯之逮捕後，再移送法辦，客觀上已造成證人甲○○無法順利、迅速地執行查驗被告身分之勤務，明顯延宕、干擾警方執行公務之效率。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多次對證人甲○○出言辱罵「菲律賓雜種」，係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構成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以言語辱罵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影響社會公共秩序及公務員職務之執行，所為非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前科素行；暨其自陳為碩士在學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役30日，及諭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原審於法定刑內量處前開刑度，與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顯不相當，亦無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比例原則，而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核屬妥適，應予維持。至於被告執前揭情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之認事用法違誤而提起上訴，惟其所辯均不足採，業經本院說理認定如前，是其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曹宜琳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勘驗筆錄)：
		【勘驗】
審判長諭知本件就113偵18792卷宗證物袋內光碟內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之檔案進行勘驗。
一、勘驗經過：當庭播放檔名為4.【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影片全長2分46秒。
二、勘驗目的：本案犯罪事實。
三、勘驗結果如下：
一、密錄器錄影畫面（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
1.（04:47:55-04:47:58）擷取照片編號1
　一員警騎乘機車發現對向機車（下稱乙○○機車）騎上人行道
2.（04:47:58）擷取照片編號2
　乙○○機車關上大燈
3.（04:47:59-04:48:20）擷取照片編號3
　該員警迴轉將機車停在人行道邊
4.（04:48:20-04:48:27）
　員警：Hello，你是要來載人唷
5.（04:48:28-04:48:48）擷取照片編號4
　乙○○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員警下車走向乙○○
6.（04:48:29-04:48:48）
　員警：是要來載人唷，怎麼車子騎上來咧
　乙○○：沒有，我在找位置停而已
　員警：找位置停
　乙○○：對阿
　員警：盡量不要這樣子上來（拿出手機）
　乙○○：我沒有啦
　員警：騎在人行道上要
　乙○○：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
　員警：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
　乙○○：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
7.（04:48:49-04:48:52）擷取照片編號5
　員警欲查驗證件，乙○○逕行轉身離開
8.（04:48:49-04:48:52）
　員警：沒有關係，我查個證件就好（乙○○轉身離開）
　員警：Hello，Hello，Hello（乙○○置之不理，繼續往前走）
9.（04:48:53-04:49:31）擷取照片編號6
　員警將乙○○攔住表示要盤查，乙○○拒不配合
10.（04:48:53-04:49:31）
　 員警：我現在在盤查你耶，你現在違規，我要盤查你
　 乙○○：我沒有違規好不好
　 員警：你騎上來是不是，你騎上來就違規了啊
　 乙○○：因為你要找這種藉口盤查我
　 員警：這不是藉口
　 乙○○：我告訴你我不是通緝犯
　 員警：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我查個證件而已，你幹麼那麼
　　　　 緊張
　 乙○○：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
　 員警：（拿出手機）你是不是違規，違規我就可以依法來盤查你，我在盤查過程中，你不配合，我可以做處理
　 乙○○：請問現在幾點
　 員警：車子是誰的？
　 乙○○：你跟我說現在幾點
　 員警：你跟我說現在幾點，你不會自己回答喔
　 乙○○：現在幾點鐘，你跟我說這樣子叫違規
　 員警：嘿，24小時都一樣，都違規
11.（04:49:31）擷取照片編號7
　 乙○○辱罵員警「菲律賓雜種」
12.（04:49:31-04:49:34）
　 乙○○：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
　 員警：來，你在講什麼？
　 乙○○：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員警：你再講
13.（04:49:35-04:49:49）擷取照片編號8
　 員警壓制乙○○後，呼叫支援
14.（04:50:02-04:50:31）
　 員警：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乙○○：你
　 員警：蛤？
　 乙○○：我說你
　 員警：你現在是現行犯（拿出手銬），妨害公務現行犯
　 乙○○：沒關係員警：不要動齁（將乙○○上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宇辰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1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87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3月17日凌晨4時47分許，騎乘機車至臺中市南屯區惠文路與向學路口，因機車未開大燈且行駛於人行道上，為執行守望勤務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警員甲○○發覺行跡可疑，即上前盤查，乙○○明知甲○○為執行盤查勤務之公務員，卻拒不出示身分證件或告知身分證字號，甚至基於侮辱公務員犯意，以「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經警員甲○○警告、制止後，仍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辱罵甲○○，已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尊嚴及影響警員執行盤查之職務。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上訴及二審審判範圍
　　按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其書狀敘述其不服原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在未經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下稱被告)於上訴狀、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表示針對犯罪事實、罪名及刑度全部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11-14、248、26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應及於原審判決之全部（含犯罪事實、法條適用及量刑）。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簡上卷第249-250頁），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簡上卷第267-284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以，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於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員警即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時我機車已經熄火滑行，並未在人行道上騎車，而無交通違規之意圖及行為，且我不確定盤查我的人即證人甲○○是不是警察，因為當時我看不出來證人甲○○有無穿著警察制服，且他沒有出示警察的識別證，他騎乘的機車也不像是警備車，一開始也沒有表明警察的身分，再者，我對著證人甲○○說上開言詞，主觀上並無侮辱公務員之犯意，也不會對於其執行公務造成妨害，員警一樣可以執行公務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經證人甲○○上前盤查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並對證人甲○○出言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之情，已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48-249、281頁)，核與證人甲○○於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2-278頁)，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58人勤務分判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員警出入及領用槍彈無線電裝備登記簿、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47-51、53、55頁、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先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確實有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之行徑，且員警即證人甲○○對其進行「盤查」，符合「盤查」之法定要件，屬於依法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規定，其中第2 、3 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二領域，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包括機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下同)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六、駕車行駛人行道（包括騎樓），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5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再按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申言之，警察於巡邏過程中發現有交通違規之情事，依客觀情況或其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易生危害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駕駛人或乘客之身分。
(二)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平常都會開大燈，如果有拍到我沒有開大燈，那是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停車，所以才會先關掉大燈後熄火停車，案發當時，我準備要停車到空地前，有一個斜坡，因為這個斜坡不易推上去，所以我才有轉油門上去，因為停車處就在斜坡的旁邊而已，所以我就順勢滑過去等語(見偵卷第36-37頁)，復於偵訊時陳稱：案發時我要去停車，因為那個地方有斜坡不好推，所以我才坐在機車上轉動油門等語(見偵卷第72頁)，則被告已然自陳其有於人行道上騎車並轉動油門，當屬違規行駛於人行道上之行為。且經本院勘驗案發時之員警密錄器畫面，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其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269-272、289-295頁)，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見當員警即證人甲○○質問「怎麼車子騎上來咧」、「騎在人行道上要」，被告回應「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證人甲○○又問「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被告回應「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不僅未明確否認有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之行為，反而表示「原本」可以用牽車的方式，但因為距離「很近」，故未採用牽車之方式將機車推上人行道。且於密錄器影片時間4時47分55秒至58秒處，亦可見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人行道等情。復經證人甲○○於審理時明確證稱：案發當時，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還把大燈關起來，我無法確認被告是因為發現我，所以想要隱蔽，還是什麼原因，但無論如何，被告已經違規了，我才會上前盤查，盤查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被告的身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而衡酌證人甲○○與被告素不相識，先前並無任何過節、仇隙，應無甘冒證罪處罰之風險，刻意為虛偽之陳述以構陷被告之必要，且其所述之證詞亦與上開密錄器畫面互核相符，自可採信。從而，依據被告先前之供述、前揭密錄器之影像、證人甲○○之前開證詞，應足認被告確實有於案發時、地，將機車騎上人行道，並隨即將大燈關閉無訛。
(三)由於被告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已違反交通規則，甚至將大燈關閉，而有疑似隱蔽身分之情形，證人甲○○依據其執法經驗及專業判斷，認定被告所為之駕駛行為及其車輛易生危害，而將被告攔停，並要求其接受盤查，及出示身分證件，自屬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符合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之警察職權發動要件，而屬合法執行公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三、被告主觀上應當知悉證人甲○○為員警，且係合法執行職務，茲分述如下：
　　查被告雖辯稱：其於案發時對於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證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正在執行守望勤務，就是在夜店周邊做巡邏，我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防彈衣，上面還有寫「警察」的字樣，且我當時是騎乘警備用車，於上前盤查時，並有向被告表明盤查的理由是因為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277頁)，從而，被告依據證人甲○○之穿著外觀及其所騎乘之警備車，即可輕易辨明證人甲○○為員警之身分，又證人甲○○亦有向被告表明係因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始欲向其查驗身分，則被告理當知悉證人甲○○當時是在執行盤查之勤務。再者，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亦未見被告有對證人甲○○之員警身分作出任何質疑，而倘若證人甲○○於案發時並未穿著警察制服，亦未騎乘警用車，於外觀上看不出其警察之身分，卻仍欲對被告進行盤查，依照一般社會常情，被告理應會於第一時間當場提出質疑，然而，於影片中，被告卻並未為之，益徵證人甲○○當時確有穿著警察制服及騎乘警備車甚明，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可採。
四、被告所辱罵之上開言詞，屬於侮辱公務員之言論，且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證人甲○○順利執行公務，茲分述如下：
(一)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即現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又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於證人甲○○執行盤查之勤務時，當場對其辱罵「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等語，衡酌前揭言語有指責、嘲諷、輕視之意思，聽聞者可感受被告對所指之人之不屑、鄙夷及敵意，而證人甲○○於案發時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被告所為客觀上自足以貶抑他人對於公務員即證人甲○○依法執行職務之社會評價，並使證人甲○○感到難堪，當屬侮辱公務員之行為無疑。又依據如附件所示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第一次對證人甲○○辱罵「你就是菲律賓雜種」後，證人甲○○立即質問「來，你在講什麼？｣、「你再講？」、「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等語，以警告被告，惟被告依然故我，不僅仍未配合盤查，甚至繼續稱「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你」、「我說你」等語，顯見被告經員警提醒、制止後，仍當場繼續辱罵執行公務之證人甲○○，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足認其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無疑。又被告經證人甲○○制止其辱罵之行徑後，仍置之不理，持續為辱罵之行為，並拒絕接受盤查，使得證人甲○○須先對其為現行犯之逮捕後，再移送法辦，客觀上已造成證人甲○○無法順利、迅速地執行查驗被告身分之勤務，明顯延宕、干擾警方執行公務之效率。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多次對證人甲○○出言辱罵「菲律賓雜種」，係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判決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構成刑法第140條前段之侮辱公務員罪，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以言語辱罵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影響社會公共秩序及公務員職務之執行，所為非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前科素行；暨其自陳為碩士在學之教育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拘役30日，及諭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原審於法定刑內量處前開刑度，與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顯不相當，亦無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比例原則，而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核屬妥適，應予維持。至於被告執前揭情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之認事用法違誤而提起上訴，惟其所辯均不足採，業經本院說理認定如前，是其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芳如  
　　　　　　　　　　　　　　　　　　　法　官　曹宜琳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勘驗筆錄)：
【勘驗】 審判長諭知本件就113偵18792卷宗證物袋內光碟內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之檔案進行勘驗。 一、勘驗經過：當庭播放檔名為4.【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影片全長2分46秒。 二、勘驗目的：本案犯罪事實。 三、勘驗結果如下： 一、密錄器錄影畫面（檔名為「妨害公務00000000_054742」） 1.（04:47:55-04:47:58）擷取照片編號1 　一員警騎乘機車發現對向機車（下稱乙○○機車）騎上人行道 2.（04:47:58）擷取照片編號2 　乙○○機車關上大燈 3.（04:47:59-04:48:20）擷取照片編號3 　該員警迴轉將機車停在人行道邊 4.（04:48:20-04:48:27） 　員警：Hello，你是要來載人唷 5.（04:48:28-04:48:48）擷取照片編號4 　乙○○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員警下車走向乙○○ 6.（04:48:29-04:48:48） 　員警：是要來載人唷，怎麼車子騎上來咧 　乙○○：沒有，我在找位置停而已 　員警：找位置停 　乙○○：對阿 　員警：盡量不要這樣子上來（拿出手機） 　乙○○：我沒有啦 　員警：騎在人行道上要 　乙○○：沒有我本來可以下來牽 　員警：就是要牽的啊，對不對，你也知道要用牽的 　乙○○：沒有，因為就是很近而已 7.（04:48:49-04:48:52）擷取照片編號5 　員警欲查驗證件，乙○○逕行轉身離開 8.（04:48:49-04:48:52） 　員警：沒有關係，我查個證件就好（乙○○轉身離開） 　員警：Hello，Hello，Hello（乙○○置之不理，繼續往前走） 9.（04:48:53-04:49:31）擷取照片編號6 　員警將乙○○攔住表示要盤查，乙○○拒不配合 10.（04:48:53-04:49:31） 　 員警：我現在在盤查你耶，你現在違規，我要盤查你 　 乙○○：我沒有違規好不好 　 員警：你騎上來是不是，你騎上來就違規了啊 　 乙○○：因為你要找這種藉口盤查我 　 員警：這不是藉口 　 乙○○：我告訴你我不是通緝犯 　 員警：沒有關係，我也知道，我查個證件而已，你幹麼那麼 　　　　 緊張 　 乙○○：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 　 員警：（拿出手機）你是不是違規，違規我就可以依法來盤查你，我在盤查過程中，你不配合，我可以做處理 　 乙○○：請問現在幾點 　 員警：車子是誰的？ 　 乙○○：你跟我說現在幾點 　 員警：你跟我說現在幾點，你不會自己回答喔 　 乙○○：現在幾點鐘，你跟我說這樣子叫違規 　 員警：嘿，24小時都一樣，都違規 11.（04:49:31）擷取照片編號7 　 乙○○辱罵員警「菲律賓雜種」 12.（04:49:31-04:49:34） 　 乙○○：我告訴你，你就是菲律賓雜種，我告訴你 　 員警：來，你在講什麼？ 　 乙○○：我就是說你是菲律賓雜種 　 員警：你再講 13.（04:49:35-04:49:49）擷取照片編號8 　 員警壓制乙○○後，呼叫支援 14.（04:50:02-04:50:31） 　 員警：你剛說誰是菲律賓雜種？ 　 乙○○：你 　 員警：蛤？ 　 乙○○：我說你 　 員警：你現在是現行犯（拿出手銬），妨害公務現行犯 　 乙○○：沒關係員警：不要動齁（將乙○○上銬）　　 



